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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项目信息公示表

	建设单位（用人单位）名称
	青岛鑫泓东怡印务有限公司
	报告编号
	JP2025-024

	项目名称/类别
	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
	报告日期
	2025.11.30

	企业注册地址
	山东省青岛市李沧区滨海路15号-6

	检测地址
	山东省青岛市李沧区滨海路15号-6

	项目负责人
	李晓峰
	联系方式
	18654635983

	企业联系人
	迟京涛
	联系方式
	13001680587

	技术服务业务范围
	□采矿业，□化工、石化及医药，□冶金、建材，(机械制造、电力、纺织、建筑和交通运输等行业领域
	企业规模
	□大型、□中型、

□小型、(微型

	现场调查

人员
	李晓峰、丁文涛
	企业陪同人员
	迟京涛
	现场调查时间
	2025.11.03

	现场调查影像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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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场采样、检测人员
	李晓峰、丁文涛
	企业陪同人员
	迟京涛
	现场采样、检测时间
	2025.11.06

	现场采样、检测影像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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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验室分析人员
	李粉粉
	实验室分析时间
	2025.11.06-2025.11.08

	工种数量
	1
	超标工种数量
	0
	超标类型
	   □粉尘、□化学因素、□物理因素

	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
	异丙醇、丙烯酸甲酯、噪声，共3项。

	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
	化学有害因素检测结果显示：经检测，印刷工接触的化学有害因素检测结果均符合《工作场所有害因素接触限值 第1部分：化学有害因素》规定的限值要求。

物理因素测量结果显示：经测量，印刷工接触的物理因素测量结果均符合《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2部分：物理因素》规定的限值要求。

	评价结论与建议
	1、检测评价建议

应当对劳动者进行上岗前的职业卫生培训和在岗期间的定期职业卫生培训，普及职业卫生知识，督促劳动者遵守职业病防治法律、法规、规章和操作规程，指导劳动者正确使用职业病防护设备和个人使用的职业病防护用品。

2、职业防护用品的发放标准及管理制度

按照《职业病防治法》、《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修改用人单位劳动防护用品管理规范的通知》 （安监总厅安健〔2018〕3号）、《个体防护装备配备规范 第1部分：总则》（GB 39800.1-2020）、《山东省劳动防护用品配备标准》法律的规定，用人单位应为从业人员配备防毒面具+滤毒盒（防护有机气体），定期进行更换并监督作业人员正确佩戴。

3、个体防护用品建议

加强对工人佩戴个人防护用品的监督和培训，督促其按要求自觉、正确使用各种个人防护用品，提高作业人员的自我保护意识，降低职业病危害因素对劳动者健康的损害。

	技术审查评审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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